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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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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二〇二一年六月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新

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广汇集团”或“发行

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或“海通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一、事项基本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21 年 5 月 27 日发布的《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涉及重大诉讼（仲裁）的公告》，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的情况如下：

“1、发行人与新疆三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康和平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2、发行人与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一案； 

3、发行人与陈压、车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4、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新疆广汇液化天然气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汇势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追偿投资损失合同纠纷

一案； 

5、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新疆广汇液化天然气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新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天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

团）有限公司、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虞云新、周晓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

同纠纷一案； 

6、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自贡市影贸有限公司关于煤

炭购销合同纠纷一案； 

7、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新疆广汇液化天然气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山东西能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青岛西能天然气利用有限公

司（第三人）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8、新疆鸿业化工投资有限公司与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之子公司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9、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新疆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与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广汇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新疆红淖三铁路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10、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与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新疆广汇煤炭清洁炼化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11、中化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与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新疆广汇新能源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上述案件为发行人合并口径涉案金额超过 5,000.00 万元人民币的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 

上述案件涉及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诉讼、

仲裁案件已于 2021 年 4 月 10 日在《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

“第六节 重要事项/重大诉讼、仲裁事项/（二）临时公告未披露或有后续进展的

诉讼、仲裁情况”中披露。 

上述案件涉及发行人母公司的诉讼、仲裁案件已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在《新

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

集说明书》中披露。为进一步补充披露相关事项，补充披露公告如下（案件中所

有数值均保留 2 位小数，单位均已换算成万元人民币。） 

（一）发行人与新疆三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康和平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1、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1）本案起诉时间：2019 年 7 月 2 日 

（2）受理机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3）当事人： 

原告：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新疆三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康和平、陈雪莉 

（4）案由： 

2016 年 10 月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三宝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了借字第 201600 号《借款合同》，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分三次向新疆三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借人民币合计 20,000.00 万元，

借款利率 6%/年，按季度支付利息。同时，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与康和平、陈雪莉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由被康和平、陈雪莉对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2016 年 12 月 19 日新疆三宝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偿还借款



 

 

14,000.00 万元，但在借款期限届满后至今，未按照合同约定偿还 6,000.00 万的

本金及利息。原告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向被告送达通知函，告知因新疆三宝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违约行为，将逾期利息调整为年利率 8%，被告签收后，按 8%

年利率将利息支付至 2018 年 6 月 21 日，此后，新疆三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再未

向原告支付本金及利息。 

2、判决、裁定情况或仲裁裁决情况 

不适用 

3、案件执行情况 

双方协调一致，已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达成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 

（1）新疆三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偿还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借款 6,000.00 万元；新疆三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支付

本金 3,000.00 万元，并按 6,000.00 万年息 9%承担利息 540.00 万元，自 2019 年

10 月起每月 30 日前支付利息 45.00 万元；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支付 300.00 万

元，利息 270.00 万元（本金 3,000.00 万元，年息 9%），自 2020 年 10 月起每月

30 日前支付 22.50 万元，截止目前，尚欠本金 3,000.00 万元，按照还款协议约定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结清，期间利息正常支付； 

（2）新疆三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偿还新疆广汇实业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利息 600.00 万元； 

（3）新疆三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支付新疆广汇实业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函保险费 7.92 万元； 

（4）案件受理费 37.18 万元，本院减半收取 18.59 万元由新疆三宝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承担，剩余 18.59 万元由本院退还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保全费 0.50 万元由新疆三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及保全

费合计 19.09 万元由新疆三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支付新疆

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诉款项，新疆三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如未按期支付，则按年息 24%承担逾



 

 

期还款期间所欠款项的欠款利息，并由康和平、陈雪莉对全部未还款项及利息陈

丹连带担保责任。 

4、调解情况 

不适用 

5、二审情况 

不适用 

6、再审情况 

不适用 

（二）本公司与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公证债权文书执行一案 

1、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1）本案起诉时间：2020 年 12 月 3 日 

（2）受理机构：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3）当事人： 

原告：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案由： 

2019 年 12 月，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北方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与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了一笔融资业务，合作金额

35,000.00 万元，到期日 2020 年 12 月 30 日，因业务对接人员发生变动，导致沟

通信息不对称，产生分歧。 

2、判决、裁定情况或仲裁裁决情况 

不适用 

3、案件执行情况 



 

 

本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同北方信托和海峡银行达成和解，并完成了

38,647.23 万元本金、利息等费用的支付。 

4、调解情况 

不适用 

5、二审情况 

不适用 

6、再审情况 

不适用 

（三）本公司与陈压、车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1、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1）本案起诉时间：2019 年 6 月 19 日 

（2）受理机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3）当事人： 

原告：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陈压、车丽 

（4）案由： 

2015 年 5 月 15 日,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陈压、车丽（两

人系夫妻）签订了借款合同,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给陈压、

车丽出借人民币 6,000.00 万元,借款利率 1.5%/月,借款期限为 2015 年 5 月 15 日

至 2015 年 12 月 20 日。借款期限届满后,陈压、车丽仅向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利息 546.00 万元,未支付本金及剩余利息。2016 年 8 月 25

日,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陈压、车丽重新签订了借款合同,

双方确认陈压、车丽借款数额为 6,861.00 万元,借款期限自 2016 年 8 月 25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5 日,借款期间资金占用费率为 1.5%/月,如陈压、车丽到期未能偿



 

 

还全部借款本金,逾期期间陈压、车丽应按借款利率上浮 30%即 1.95%/月向新疆

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支付违约利息,直至全额付清为止。合同到

期后,陈压、车丽至今未按借款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已构成严重违约。 

2、判决、裁定情况或仲裁裁决情况 

2019年 9月 1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如下判决： 

（2）被告陈压、车丽共同偿还原告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借款本金 6,861.00 万元； 

（2）被告陈压、车丽共同偿还原告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2016 年 8 月 25 日至 2016 年 12 月 25 日利息 418.52 万元； 

（3）被告陈压、车丽共同偿还原告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2016 年 12 月 25 日至 2019 年 9 月 25 日利息 4,415.05 万元; 

（4）驳回原告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要求被告陈压、车

丽承担本案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费 14.03 万元的诉讼请求。 

以上被告陈压、车丽应给付原告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

计 11,694.57 万元，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案件执行情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立案执行。

申请执行标的 11,757.73 万元，已执行标的 49.6 万元，未执行标的 11,708.05 元。

2021 年 1 月 26 日乌鲁木齐中院告知申请执行人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其对乌鲁木齐中院的调查结果无异议，且表示不能提供被执行人其他

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同意本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目前，陈压、车丽已将其持有的新疆吉安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51%股权（实缴

51,000.00 万元）质押给本公司，现正在与阿拉尔国资委就股权处置事宜协商过

程中。 



 

 

4、调解情况 

不适用 

5、二审情况 

不适用 

6、再审情况 

不适用” 

 

海通证券作为“18 实业 02”、“18 实业 05”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

时报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

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债权代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二、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冯俊豪、郑云桥 

联系电话：010-88027168 




